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金融街（北京）商务园置业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欧红伟、赵雯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270-P01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金融街（北京）商务园置业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金融街（北京）商务园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80489.19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97370.34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房189024.29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146398.74平方米、商业用房2792.16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1296.54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11375.97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27160.88平方米）；非经营性用房8346.05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4108.26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用房4237.79平方米）。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委托估价方在向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8年4月19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业、办公、综合、地下办公。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地出[合]字（2010）第0075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地类范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红线内有土堆待移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80489.19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97370.34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商业2050年4月5日、办公及综合以及地下办公2060年4月5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1.9年、办公41.9年。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 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设增加地下商业、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途。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及附件，该用途出让年限为地下商业40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土地终止日期为商业2050年4月5日、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2060年4月5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1.9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1.9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及地下商业31.9年、办公及地下车库以及地下仓储41.9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8年4月19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及地下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地下仓储，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及地下商业31.9年、办公及地下车库以及地下仓储41.9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剩余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8年4月19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地上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金融街（北京）商务园置业有限公司
	120521500061000000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
	商业、办公、综合、地下办公
	商业及地下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商业及地下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1.86
	1.86
	1.86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及地下商业31.9年、办公及地下车库以及地下仓储41.9年
	80489.19
	197370.34
	23193
	9458
	186682

	抵押价格
	185256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但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上述抵押权已注销，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且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红线内有土堆待移除；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及附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42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抵押额为人民币85447.35万元，抵押土地面积85687.986平方米，期限自2011年7月27日至2016年7月26日止，该笔抵押尚未注销。但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上述抵押权已注销，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京地出[合]字（2010）第0075号]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商业用房、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39833.39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1426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人民币1426万元整。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由于委托估价方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占所属项目总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得出。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如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因抵押登记要求需披露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该数据应以相关测绘部门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且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序号
	建筑面积依据
	建设内容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办公
	商业
	地下商业
	地下车库
	地下仓储
	小计
	设备及其他用房
	公共配套设施

	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通）建字0013号]及附件
	14#办公楼
	27325.18
	5105.32
	5105.32 
	4127.01 
	——
	——
	——
	978.31 
	0.00 
	——
	——

	2
	
	15#办公楼
	
	5105.32
	5105.32 
	4127.01 
	——
	——
	——
	978.31 
	0.00 
	——
	——

	
	
	16#办公楼
	
	5105.32
	5105.32 
	4127.01 
	——
	——
	——
	978.31 
	0.00 
	——
	——

	
	
	17#办公楼
	
	5105.32
	5105.32 
	4127.01 
	——
	——
	——
	978.31 
	0.00 
	——
	——

	
	
	18#办公楼
	
	7095.68
	7095.68 
	6184.64 
	——
	——
	——
	911.04 
	0.00 
	——
	——

	
	
	19#办公楼
	
	6919.1
	6692.38 
	6692.38 
	——
	——
	——
	——
	226.72 
	226.72
	——

	
	
	20#办公楼
	
	7055.07
	6692.38 
	6692.38 
	——
	——
	——
	——
	362.69 
	362.69
	——

	
	
	21#办公楼
	
	7534.85
	6692.38 
	6692.38 
	——
	——
	——
	——
	842.47 
	216.04
	626.43

	
	
	22#办公楼
	
	7485.09
	6692.38 
	6692.38 
	——
	——
	——
	——
	792.71 
	226.1
	566.61

	
	
	地下车库
	
	10493.96
	9793.96 
	——
	——
	——
	9793.96 
	——
	700 
	700
	——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
	1#办公楼
	53164.01
	5706.56
	5706.56 
	4173.46 
	617.30 
	——
	——
	915.80 
	0.00 
	——
	——

	
	
	2#办公楼
	
	5115.63
	5115.63 
	4135.69 
	——
	——
	——
	979.94 
	0.00 
	——
	——

	
	
	3#办公楼
	
	5115.63
	5115.63 
	4135.69 
	——
	——
	——
	979.94 
	0.00 
	——
	——

	
	
	4#办公楼
	
	5115.63
	5115.63 
	4135.69 
	——
	——
	——
	979.94 
	0.00 
	——
	——

	
	
	5#办公楼
	
	5115.63
	5115.63 
	4135.69 
	——
	——
	——
	979.94 
	0.00 
	——
	——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地块）商业金融项目B2-3地块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的规划意见复函》[2017规（通）复函字052号]及附件、附图
	6#办公楼
	53164.01
	5115.63
	5115.63 
	4135.69 
	——
	——
	——
	979.94 
	0.00 
	——
	——

	
	
	7#办公楼
	
	8522.63
	8343.68 
	8343.68 
	——
	——
	——
	——
	178.95 
	178.95 
	——

	
	
	8#办公楼
	
	17869
	16283.72 
	16283.72 
	——
	——
	——
	——
	1585.28 
	134.37 
	1450.91

	
	
	9#办公楼
	
	17996.15
	16266.89 
	16266.89 
	——
	——
	——
	——
	1729.26 
	135.42 
	1593.84

	
	
	10#办公楼
	
	8343.68
	8343.68 
	8343.68 
	——
	——
	——
	——
	0.00 
	——
	——

	
	
	11#办公楼
	
	9282.47
	9282.47 
	8669.67 
	612.80 
	——
	——
	——
	0.00 
	——
	——

	
	
	12#办公楼
	
	11633.03
	11371.36 
	8725.83 
	612.80 
	1296.54
	
	736.19 
	261.67 
	261.67 
	——

	
	
	13#办公楼
	
	6400.42
	6400.42 
	5451.16 
	949.26 
	——
	——
	——
	0.00 
	——
	——

	
	
	地下车库
	
	19033.22
	17366.92 
	4127.01 
	——
	——
	17366.92 
	978.31 
	1666.30 
	1666.30
	——

	3
	合计
	80489.19
	197370.34
	189024.29
	146398.74
	2792.16
	1296.54
	27160.88
	11375.97
	8346.05
	4108.26
	4237.79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办公部分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705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709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通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6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热、通燃气
	对应的开发费
	　50、4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类）

	C
	期日修正指数
	1.2685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9569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2%
	剩余使用年限（n）
	　41.99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0971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86

	
	
	
	
	R1
	　1.8

	
	
	
	
	X1
	　1.1077

	
	
	
	
	R2
	　1.9

	
	
	
	
	X2
	　1.0901

	F
	因素修正系数
	1.0035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地上部分楼面熟地价
	9427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部分总额
	138010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6398.74


地下部分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地下部分总额=地下车库部分楼面熟地价×地下车库建筑面积+地下仓储部分楼面熟地价×地下仓储建筑面积
=7054×1.2685×0.9569×1.0035×0.25×11375.97+7054×1.2685×0.9569×1.0035×0.2×27160.88
=2444+4666
=7110（万元）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副中心西北部，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少，入驻率一般，办公集聚程度较差
	较差
	-1.5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为临近金榆路、通8路、快专55路公交线路经过、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适中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一般
	0.0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好
	1.5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2公里内有自然环境：温榆河；人文环境：北京物资学院；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35%

	合计（∑Ki）
	0.35%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035


（转下页）

·商业部分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708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712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通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6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热、通燃气
	对应的开发费
	　50、4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批发零售类


	C
	期日修正指数
	1.2685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927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4%
	剩余使用年限（n）
	　31.98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X）
	1.8629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86


	
	
	
	
	R1
	　1.8

	
	
	
	
	X1
	　1.1304

	
	
	
	
	R2
	　1.9

	
	
	
	
	X2
	　1.1089

	F
	因素修正系数
	0.9955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地上部分楼面熟地价
	15450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部分总额
	4314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792.16


地下部分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地下部分总额=地下商业部分楼面熟地价×地下商业建筑面积
=7084×1.2685×0.9271×0.9955×0.7×1296.54
=753（万元）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副中心西北部，周边商业氛围较差，人流量一般，商业繁华度较差
	较差
	-2.0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为临近金榆路、通8路、快专55路公交线路经过、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适中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一般
	0.0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好
	1.2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2公里内有自然环境：温榆河；人文环境：北京物资学院；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35%

	合计（∑Ki）
	-0.45%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955


总额=138010+7110+4314+753=150187（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 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办公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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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
	
	通州区永顺镇滨榆西路
	
	通州区永顺镇滨榆西路
	
	通州区永顺镇滨榆西路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22018年4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办公集聚程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环境质量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100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100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100
	城市次干道-温榆河西路
	100

	个别因素
	项目建筑规模
	330000
	100
	330000
	100
	330000
	100
	330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毛坯
	100
	普装
	104
	普装
	104
	普装
	104

	
	成新度
	100%
	100
	90%
	100
	90%
	100
	90%
	100

	
	写字楼等级
	甲级
	100
	甲级
	100
	甲级
	100
	甲级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普装
	104
	毛坯
	100
	精装
	106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写字楼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4
	100/
	100
	100/
	106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5137
	27000
	26946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241
	25962
	2444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3241＋25962＋24443）÷3＝24549（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24549×146398.74÷10000＝359394（万元）

（2）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及地下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商业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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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保利大都汇
	系数
	通州富力中心
	系数
	瑞都国际中心
	系数

	
	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
	
	新华北路东侧与永顺东街交汇处
	
	通州区玉带河东街1号
	
	通州区九棵树南侧100米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好
	106
	较好
	106
	较好
	106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可视性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较好
	104

	
	人流量
	一般
	100
	较大
	103
	较大
	103
	较大
	103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个别因素
	商业类型
	底商
	100
	商业街
	102
	底商
	100
	底商
	100

	
	项目建筑规模
	330000
	100
	187000
	98
	465800
	101
	460000
	101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简装
	102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8%
	98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业态
	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98
	不可餐饮
	98
	可餐饮
	100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简装
	10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98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平面位置/可视性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人流量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商业类型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98
	100/
	101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业态
	100/
	98
	100/
	98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38399
	36000
	342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32859
	30489
	2840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地上商业用房楼面单价＝（32859＋30489＋28408）÷3＝30585（元/平方米）

地上商业用房价格＝30585×2792.16÷10000＝8540（万元）
·地下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修正系数取地上商业部分的50%
地下商业用房楼面单价＝30585×50%＝15293（元/平方米）

地下商业用房价格＝15293×1296.54÷10000＝1983（万元）
（3）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地下车库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image: image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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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金融街·园中园
	系数
	阳光城京兆府
	系数
	通瑞嘉苑
	系数
	融科香雪兰溪
	系数

	
	通州区永顺镇（商务园B2-2、B2-3地块）商业金融项目用地
	
	 通州区台湖镇B-07地块
	
	通州区永顺镇0204-A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和0204-B地块R53托幼用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国家环保产业园区A1-2-(3-4)、A1-4-(1-2)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9日
	100
	2018年4月9日
	100
	2018年4月18日
	100
	2018年2月6日
	99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差
	98
	一般
	99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办公
	100
	住宅
	97
	住宅
	97
	住宅
	97

	
	公共部分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停车位面积
	35
	100
	38
	100
	32
	100
	28
	98

	
	车位类型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转下页）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99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98
	100/
	99
	100/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100/
	97
	100/
	97
	100/
	97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98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6023
	6529
	6062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6212
	6535
	619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6212＋6535＋6191）÷3＝6313（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6313×27160.88÷10000＝17147（万元）
（4）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通过对北京市地下仓储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内地下仓储用房租金水平在0.8-2元/平方米•天，出租情况较好，空置率在5%—10%。本次评估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62
	A+b+c
	
	

	a
	租金收入(经营收入)
	56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1.5

	
	
	
	
	建筑面积（㎡）
	11375.9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收入
	1
	押金×利息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83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347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见备注）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3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5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386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7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3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8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8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7.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9.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67.4
	年租金收入×12%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4740.04

	(B)
	维修费
	72.6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7.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5.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37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504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9.0%

	
	
	
	
	收益年期(n)
	40.49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4436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375.97 


注：(a)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b) 分摊土地面积=80849.19×11375.97÷197370.34+80849.19×（4108.26×11375.97÷189024.29）÷197370.34=4639.21+100.83=4740.04（平方米）；（c）建安费用=11375.97×3000÷10000+（4108.26×11375.97÷189024.29）×2500÷10000=3413+62=3475（万元）
（5）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359394 + 8540 + 1983+17147+5046＝392110(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92110
	
	
	
	

	2
	开发成本
	125555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8780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8024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407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947
	197370.34 
	200
	
	

	5）
	相关税费
	120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197370.34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947
	
	
	
	

	1）
	住宅
	0
	0.00 
	160
	
	

	2）
	非住宅
	3947
	197370.34 
	200
	
	

	（4）
	管理费用
	1835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7842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592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742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592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0539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4199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441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4199
	
	
	
	

	4 .土地价格
	202322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注：建安费用=146398.74×4500÷10000+2792.16×4500÷10000+11375.97×3000÷10000+27160.88×3000÷10000+1296.54×4000÷10000+4108.26×2500÷10000=80242（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本次评估剩余法取权重为70%，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取权重为30%，则有：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202322×70%＋150187×30%＝186682（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186682×10000÷80489.19＝2319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186682×10000÷197370.34＝9458（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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